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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脑死亡与死亡判定方案的抉择

韩东屏

脑死亡与死亡判定方案的抉择
 

韩东屏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内容提要：是否需用脑死亡取代传统死亡标准的问题，其实最终不是事实认定的科学问
题，而是是否有收益或收益大小的价值问题。经分析，用脑死亡作标准的死亡判定方案既存
在有利的一面，也存在有弊的一面。虽然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脑死亡的判定方案总的说来
是利大于弊，但也不等于它就是我们应当选取的最好的死亡判定方案。最好的死亡判定方案
其实是心死亡的死亡标准与脑死亡的死亡标准并用，以脑死亡判定标准作传统死亡标准的必
要补充。
关键词：脑死亡、心死亡、死亡标准、死亡判定方案

 
一、变更死亡标准的关键是价值考量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人脑的死亡已经成为可以借助仪器进行观察或给予证明
的事实。鉴于目前医学理论上，存在大脑及脑干的损坏是不可逆的，即不能治疗、修复、替
换，而心脏损坏却是可以治疗、修复、替换的共识，医学界倾向于认为：�脑死亡才是真正

意义的临床死亡。�[1]言外之意，传统医学观念判定死亡的标准即心脏死亡，已不是真正意
义的临床死亡。正因如此，迄今世界上已有美、英、日等13个国家通过立法正式启用新的死
亡标准，�规定脑死亡是宣布死亡的正确依据�。[2]我国目前也正在积极推进脑死亡判定标
准的立法工作和相应的舆论宣传工作。相对而言，脑死亡判定标准的制定与立法并不会太让
我们为难，让我们特别为难的是：脑死亡判定标准一旦被确立，是否意味着也要确立新的死
亡标准��以脑死亡取代心死亡？
倘若仅仅由于在医学上脑死亡更能体现�真正的死亡�或�死亡的实质�，那么其实我
们并没有更改传统死亡标准的必要。首先这势必要与顽固的传统观念展开一场耗时费力的除
旧布新的斗争。更需加以考虑的是，由于目前医学还远没达到可以随时为一个心脏损坏者提
供替换心脏的水平，因而在事实层面，还普遍存在�心死必定导致脑死，脑死也必定导致心
死�（即心脏死亡不能给大脑供血则大脑也必然随之死亡，大脑死亡不能给各器官下指令，
则心脏也必然会停止跳动）的互为因果关系。这就意味着，用�脑死�作死亡的判定标准与
用�心死�作死亡的判定标准至少在目前乃至相当长的临床实践中，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
差异��它不会使一个人的死或没死的事实发生实质性改变。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他的心
脏的损坏是无可挽救的，那么即使他的大脑暂时未死也迟早得死。同样，一个人只要他的大
脑的损坏是无可挽救的，那么即使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也迟早会停跳。据此可知，我们就是继
续沿用心脏死亡作死亡判定标准，也并不会导致一个人未真的死亡却被宣布死亡的情况。相
反，我们就是将脑死亡确立为死亡标准之后，也不会因之而挽救一些人的性命并使死亡的人
数比原来有任何减少。
或有人道：这里还是有区别的，用脑死亡作标准，至少可以使确认死亡的时间提前。比
如一个大脑已死而心脏还在跳动的人，按脑死亡的死亡判定标准，立刻就可以被宣布死亡，
而按心脏死亡的死亡判定标准，则还要等到其心脏停跳之后。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的情况。另外的情况同样存在：以往，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医
生即可宣布其死亡。可在脑死亡的死亡标准之下，我们却还要再对此人的大脑作相关检查之
后才能做出其已死或没死的判断。如果此人的大脑这时还没有随心跳停止同时死亡，那么就
还不能在这时宣布他的死亡。这就是说，用脑死亡取代心死亡作死亡判定标准，虽然可以使
一些类型的死亡确认时间提前，但同时又会使另一些类型的死亡确认时间滞后，此消彼长，
最终结果还是差不多。
在死亡问题上，既然两种死亡判定标准并不存在真正的相互冲突，用脑死亡作死亡判定
标准也并不比传统死亡标准能让我们多认定什么，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医学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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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于确立新的死亡标准，即脑死亡的死亡标准？甚至不惜准备与强大的传统死亡观念
开战？他们只能有一个理由是可以站得住的，就是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比以往更多的好处。
倘若没有这一条，不仅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废止传统的死亡标准，而且对传统的任何一点改变
也都是多余的。
人是有目的的理性动物，从来只做有所收益的事情。人类对世界的任何改变或改造，归
根结底都只能是出于收益的考虑而不仅仅是事实的考虑。恰如既繁琐又没改变中国人吃饭内
容的分餐制之所以在今天被大为提倡，就在于它有利于避免传染病，而不是在于它的形式更
符合吃饭的�实质�。反过来说，如果是没有收益的事情，即便它不符合事实，人类也不会
去刻意加以改变。譬如�太阳升起�、�太阳落山�等说法尽管不科学，长久以来也一直是
听之任之。所以，所有提倡脑死亡标准的人，都不必讳言其中蕴涵的利益和他们对这种利益
的渴望。恰恰相反，他们只有充分说明脑死亡标准所具有的独特好处并设法广为人知，才有
可能使新的死亡标准被整个社会普遍认同，被伦理和法律的理念接受。因此，是否需要变更
死亡标准的问题，其实最主要的还不是事实认定的科学问题，而是有否收益或收益大小的价
值问题。
 

二、对脑死亡判定方案的利弊分析
用脑死亡作死亡判定标准的方案，相对于传统的用心脏死亡作判定死亡标准的方案，主
要有两大好处。
一个好处是能够节约医疗卫生资源和死者家庭的医疗费用。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大脑死亡而心
脏还在跳动的病例中。按传统死亡标准，对这样的�病人�还需进行救治，并且，在现代医
疗条件下，用药物和医疗设备也的确能较长时间维持其心跳及呼吸。只是维持的时间再长也
不能使之复活。而改用脑死亡作死亡标准后，这样的无效救治则可免除。既然无效救治可以
免除，那么�无救病人�的家属自然也就不必再为这样的无效救治付费，多花冤枉钱。
另一个也是更大的好处则是有利于器官移植，为等待移植器官的危重病人造福。中科院
院士、中国器官移植创始人之一裘法祖教授认为，我国如能实行�脑死亡�，将脑死亡者作

为器官来源，将使更多的病人得到新生。[3]但许多主张用脑死亡作死亡标准的非器官移植医
生都极力避免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相联系，以防人们误解他们为脑死亡立法的�真正目的和

动机�是为器官移植扫清障碍。[4]然而这种良苦用心倒是大可不必。避谈脑死亡有利于器官
移植的结果，只能是让脑死亡的立法论证失去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我们知道，过去可供移植

的器官多来自刚死的人体，据称它占所有器官移植的99％。[5]但问题是心脏停跳后体内器官
的存活时间极短。由于通常情况下都存在死者家属要与死者泣别等各种仪式性、程序性事
项，因而绝大多数死者的器官根本来不及被取走就已失去临床上的使用价值。改用脑死亡的
死亡标准后，对那些脑死而心未停跳者的器官就有了足够的时间从容处理。这无疑就会大大
增加可供移植器官的实际数量。反之，如果没有脑死亡作新的死亡标准，即使有如深圳地方
立法机构制定的《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法》，在现实中也仍然不会实际增加可移植器官的数

量。正因如此，法律专家明确指出：�推动器官移植的发展，还需辅以脑死亡立法。�[6]

不过，我们不应只谈脑死亡判定标准的好处，更不能在谈了这些好处后就说脑死亡的死
亡判定标准一定优于心死亡的死亡判定标准。事实上，用脑死亡作死亡判定标准的方案也有
自己的弊端。
弊端之一是操作不便，将大幅度增加判定死亡的成本。传统死亡标准操作起来很简单，听心
脏、摸脉搏、看瞳孔即可。任何一个医生都能娴熟地运用它并轻易地做出准确的判断。但脑
死亡标准的操作则要复杂得多。脑死亡是无法用人的感觉器官直接感知的，必须借助能做脑
电图和多普勒脑血流图等检测的相关医疗设备。由于这些检测设备体积较大，难于携带，价
格比较昂贵，只有较大规模医院才有，加之脑死亡的死亡标准下心脏停跳已不等于死亡，这
就意味着，一个人是否死亡的判定，再也不能像原来那样，在家庭、马路、野外、山乡、僻
壤、诊所、小医院等场所就能立刻就地做出，而是非得将其先运至较大规模的医院后才能开
始进行。如此一来，这些动用大型医疗设备检测的费用和运送受检人的费用及其相应的时
间、人力之类，就成为我们实行新的死亡判定标准所必须多支付的成本。我国是刚步入小康
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只有县级以上医院才可能拥有脑死亡检测设备，在
此国情下，若采用脑死亡作标准的死亡判定方案，不但实行起来会极其困难，而且为此多支
付的死亡判定成本也必定是相当巨大的数目。
弊端之二是易于出错。做任何一件事情，所需的必备条件越多、所需依循的操作程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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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就越容易出错。这是因为其中任何一个必备条件的缺失或任何一个操作环节的偏
差都会导致整个事情的失败。脑死亡需要具有一定资质的医生运用多种检测设备和方法对病
人进行多种检测之后才能最终做出病人是否死亡的权威判断，这说明脑死亡的判定在必备条
件的数量和操作程序的复杂度方面，都远高于心死亡，这就决定了用脑死亡作死亡判定标准
的出错率肯定要高于传统的死亡判定标准。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一个被福建泉州市成功医院
的医生根据�深昏迷、脑干反射全部消失、无自主呼吸� 的医学界脑死亡标准而宣布死亡的

彭某，在宣布�脑死亡�60小时后居然复活，有了自主呼吸和大脑浅反射及疼痛反射。[7]一
个中等城市的医院在判断脑死亡方面尚且会出如此严重的错误，那些更小的医院就更加难以
让人放心了。
弊端之三是有可能被心怀叵测者做不良利用。一个人的心脏是否停跳是每个人都非常易
于观察和判断的事情，所以说传统死亡标准具有公示性。而脑死亡却必须借助一些特殊的仪
器才能做出判断。脑死亡的这种隐蔽性使得医生成了惟一有资格确定死亡的人，于是不能排

除如下可能性：在利益的驱动下，病人家属与医生勾结起来对病人进行谋杀。[8]

弊端之四是同样会导致医疗卫生资源和病人家庭资金的浪费。用脑死亡作死亡标准，虽
然可以在脑死而心未停跳的病例中节约医疗卫生资源和死者家庭的费用，但是相反的情况也
会发生。过去，一个人心脏死亡，即可停止对他的抢救或其生理机能的医疗维持，可在脑死
亡的标准下则不行。这时一个人的心死不等于脑死，因而对这个人的抢救或生理机能维持必
须至少持续到对他的大脑做出相应的检测之后。如果经检测此人的大脑并没有随心死而死，
那么对他的抢救就还要再继续进行，直到他的大脑也终于死亡为止。尽管这种持续进行的抢
救注定也是无效的��因为心死终会导致脑死，可从新死亡标准的道理上讲，既然此人这时
还未死，那么这种抢救即便最终无效，仍然需要被进行。这就像长期以来实行的医治惯例一
样：绝症病人的生命尽管已经无救，医院仍要尽救治之责，能多维持他的生命一天，就要多
维持一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用脑死亡作死亡标准带来的好处，即有利于器官移植与节
约救治脑死而心未停跳者的资源，正是使用传统死亡标准所不具有的；而用脑死亡作死亡标
准所存在的弊端，即加大判定死亡的成本、出错率高、有可能被不良利用以及为救治心死而
脑未死者会浪费资源等，又正是使用传统死亡标准可以避免的。这就表明，两种死亡判定方
案实际上都是各有利弊的。
 

三、死亡判定方案的最后抉择
在两种死亡判定方案互有利弊的情况下，理性的选择应当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
权取其轻�。是故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权衡这二者的利弊。鉴于心死亡和脑死亡这两种死亡判
定方案在医疗卫生资源和死者家庭承担的医疗费用方面，均既有节约的一面又有浪费的一
面，二者在这方面的利弊可以相互抵消，因而两种死亡判定方案之间最后只剩下如下利弊权
衡，这就是：
是要不利于器官移植，但便于操作和低成本的传统死亡判定方案，还是要操作复杂、判定死
亡成本高、出错率高、有可能被作恶意利用，却有利于器官移植的以脑死亡为标准的死亡判
定方案？
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因而能通过器官移植挽救许多人生命的脑死亡判定方案的所得之
利，肯定要比传统死亡方案的操作简单、节约成本，更值得我们追求。但问题是，脑死亡判
定方案所存在的�出错率高�和�有可能被恶意利用�的弊端，又同样意味着对一些生命的
剥夺。这就是说，用脑死亡作死亡判定标准，既有挽救生命的一面，又有扼杀生命的一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证明在数量上，实施脑死亡判定方案所挽救的生命明显多于其扼杀
的生命，我们才有理由用脑死亡作标准的死亡判定方案取代传统的死亡判定方案。否则，我
们就不能变更传统的死亡判定方案。
虽然人类迄今还没有多少用脑死亡作死亡判定标准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但在理论上我们
仍然可以推出�经过一定努力，脑死亡的死亡判定方案所挽救的生命会明显多于其扼杀的生
命� 之结论。这是因为，导致脑死亡的死亡判定方案扼杀生命的原因之一�出错率高�，可
以通过提高技术、增加设备和严格检测步骤来逐步加以降低；而原因之二即�可能被恶意利
用�，则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如在医生之外增加同样有权宣布脑死亡的第三方人员
（如法医），来防止医生与患者家属的恶意串通。当然，采取以上预防措施无疑会进一步加
大脑死亡的死亡判定方案的操作成本，可相对于挽救更多的生命而言，付出这样的代价仍然
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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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有了以上的利弊分析与权衡之后，也不意味着就我们就得出了应当用脑死亡的判
定方案取代心死亡的判定方案之结论。这是因为，事实上还存在着第三种死亡判定方案可供
我们选择。它就是：心死亡标准与脑死亡标准并用的死亡判定方案。确切讲，就是在实际的
死亡判定中，用脑死亡的死亡判定标准做心死亡的死亡判定标准的必要补充。
一旦我们想到了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死亡判定方案，我们也就立刻可以发现它才是我们真正应
当选择的死亡判定方案。因为它既可以兼得前两种死亡判定方案各自所具有的好处，又可以
兼避前两种死亡判定方案各自所存在的坏处。说它可以兼得二者之好处在于，依此方案，在
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同以往一样，用心脏是否停跳来做死亡判断，这就保留了低成本
判定死亡这种好处；特殊情况下，即遇到深度昏迷的病人时，则动用脑死亡的判定标准，这
就又保留了脑死亡方案所具有的有利于器官移植的好处。说它可以兼避二者之坏处则在于，
在一般情况下，它沿用心死亡的死亡判定标准，能够避免脑死亡方案中会出现的对心死而脑
未死的人所进行的无效救治及资源投入；在特殊情况下，它可以动用脑死亡的死亡判定标
准，又能够避免心死亡方案中会出现的对脑死而心未死的人所进行的无效救治及资源投入。
一言蔽之，既然第三种死亡判定方案与前两种死亡判定方案相比，具有非常明显且巨大
的优越性，我们自然应当选择它。
当然，凡事有利亦有弊。第三种死亡判定方案也总会有自身的问题与缺陷。现在已经有
人指出，判定死亡实行心死亡标准和脑死亡标准并存，�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立法形式。��
这种双重标准将会给公众权利的保护和法律上的判定造成混乱，也将给医生与患者家属之间

的大量纠纷埋下伏笔�。[9]

这个见解不无道理。一般说来，任何标准都应是一元的而不应是双重或多重的，否则在
实际运用中就不容易形成一致的判断结论。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果使用所谓�双重标
准�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并且通过一些补救措施又可以避免出现不同的判断结论和实
际中对人的区别对待，那么在特定时期内采用一下双重标准也无妨。而心死亡与脑死亡并用
的死亡判定方案就属于这种情况。
首先我们已知该方案有很多优点。接着可以认定，由于在心死亡、脑死亡和人死亡之
间，存在�心死必定导致脑死，脑死就是人死�的内在逻辑，故而心死亡和脑死亡作为死亡
标准，其实并不是本质不同的双重标准，而只是程度不同的双重标准。其中，心死亡是死亡
的粗浅标志，脑死亡则是死亡的精深标志。正因如此，无论用心死亡还是脑死亡去判断一个
人的死亡与否，最终都不会有根本结论的不同。即使有不同，也只是在确定死亡的精确时间
方面会略有出入。不容否认，对死亡确认时间方面的出入，也有可能引出实践中的混乱。不
过这种�出入�是可以通过立法的方法来抹平的。为此可作两条规定，其一，对一个人死亡
的判定，既可以依据心死亡宣布，也可以依据脑死亡宣布。依据心死亡确认一个人的死亡不
能用该人大脑未死否证，依据脑死亡确认一个人的死亡也不能用该人心脏还在跳动否证。对
那种心脏尚在跳动的生死不明的沉迷人，则只能用脑死亡标准判断他死亡与否。其二，对死
亡具体时间的确定实行这样的原则：若一个人的心死亡在前，以心死亡的时间为死亡时间；
若一个人的脑死亡的时间在前，以脑死亡的时间为死亡时间。有了这样两条规定，对一个人
的死与没死及其死亡的准确时间的认定，就不会再出现不同的判断意见，于是也就不会有因
判断意见不同而导致的�大量纠纷�。
除去所谓�双重标准�的担忧，第三种死亡判定方案还有没有其他弊端，眼下还不太容
易想象，这一点预示着，第三种死亡判定方案即使还有目前未察觉的弊端，也不会多于或大
于前两种死亡判定方案中的任何一个。
 
注释：
[1]陈雪春：《中国脑死亡鉴证：关于死亡新标准的调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
86页。
[2] [8]唐立新：《接受�脑死亡�》，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7日；9版。
[3][5]钟铮、田泓：《�脑死亡�挑战医学伦理》，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http://www.edu.cn/20021120/3072525.shtml
[4]陈忠华等：中国首例脑死亡判定及终止医疗，华中科技大学2003年脑死亡研讨会资料。
[6]苏显龙：《器官移植还应辅以脑死亡立法》，人民日报2003.8.23；5版。
[7]雷志勇等：《死亡标准，谁说了算？》，楚天都市报2003.11.12，7版。
[9]孙秋云、陈宁英：《社会学视野下的�脑死亡�标准及立法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04年第1期；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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